附件2：
关于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《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强化科技创新对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，拟制定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
二、拟定过程

在政策制定过程中，对标北京市关于科技创新、高精尖产业发展等相关政策要求，紧密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科技创新发展的痛点与需求，聚焦支持科技研发、应用场景建设、创新联合体培育、技术转移机构建设、孵化延链、共性技术服务、科技服务业企业培育等关键领域，设计全周期、全方位支持举措，推动构建适配城市副中心科技创新发展的综合生态，助力城市副中心成为北京（京津冀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主要支持对象为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校院所、科研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技术转移机构、孵化平台、共性技术平台及科技服务业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。围绕科技研发、场景驱动、创新联合体、成果转化、孵化育成、共性技术服务、科技服务业企业培育七大维度，统筹设置七项具体支持举措。支持开展科技研发，支持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或示范应用的场景项目，鼓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共建实验室、研发中心、产业研究院等创新联合体，支持各类主体建设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，支持企业等主体建设产业孵化平台，支持企业建设共性技术平台，支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提升效能。明确各条款支持方向和标准，政策额度参照北京城市副中心现行产业政策及先进地区标准设定，为副中心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生态提供有力政策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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